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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交 通 大 学

沪交工〔2022〕1 号

上海交通大学印发《关于支持女性科研人才在

科技创新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的 16 条措施》的

通知

各院（系）、部、处、直属单位：

《关于支持女性科研人才在科技创新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

的 16 条措施》已经中共上海交通大学第十一届委员会 2022 年第

4 次常委会（扩大）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交通大学

2022 年 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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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女性科研人才在科技创新工作中

发挥更大作用的 16 条措施

为进一步激发我校女性科研人才创新活力，更好地发挥女性

科研人才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、建设

世界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，同时按照科技部、全国妇联、教育

部等十三部门印发的《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

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》和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、妇联等十七部门

印发的《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

科技创新中心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》文件精神，经深入调

研，积极听取我校女性科研人才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，形成我

校支持女性科研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 16 条措施。

具体如下：

1．积极鼓励和引导交大女性科研人才自立自强、攻坚克难、

主动作为、敢为人先，为国家科技创新事业贡献巾帼力量。做好

引进和培养工作，致力打造一批一流女性科研领军人才，培育一

支优秀青年女性科研人才队伍。

2．充分理解并认同女性科研人才因社会角色所面临的阶段

性特点和困难，针对考核评聘等建立发展周期支持计划，为女性

科研人才发展创造公平环境。

3．传承发扬交大人的优良精神品格，强化女教师“立德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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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教书育人”的责任担当。激励引导女教师精勤不倦、潜心育

人，成为女大学生的职业榜样，为“学在交大”贡献力量。

4．有效整合校院各级、各职能部门以及校外的工作合力。

各二级单位要高度重视女性科研人才培养工作，结合单位实际和

学科特点，营造支撑女性发展的制度环境、硬件条件和文化氛围。

5．支持女性科研人才承担科技计划项目。在学校自主实施

的科研计划与人才项目和奖励中，如医工交叉基金、“深蓝计

划”、“晨星计划”、重点前瞻布局等基金，参照国家自然基金

等政策，适当放宽女性申请人的年龄限制，原则上放宽 3-5 岁。

6．充分发挥女性科研人才在科技决策咨询中的作用。在学

校重大科技战略咨询、科技政策制定、科技伦理治理和科技计划

项目指南编制等科技活动中，提高女性科研人才的参与度。

7．提高女性科研人才参与科技项目评审和奖励评定的比例。

积极推荐女性科研人才进入国家与地方科技专家库，更多地参与

项目评审、奖励评定等工作。在校级科研计划、人才项目、重点

项目等评审工作中，女性专家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25%。

8．提升学校相关学术机构中女性的比例。在校学术委员会、

科学技术委员会、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、学位委员会、教学委员

会、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等委员中，更好发挥女性专家作用。

9．成立专项基金，支持女教师、女学生进行国际学术交流

和学习提升。在因公出国（境）培训计划、国际合作等活动中，

加大女性科研人才的选派数量，支持其赴国（境）外研修深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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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力选派女性科研人才参与国际科技组织工作，提升国际影响力

和活跃度。

10．积极鼓励并推荐女性科研人才进入国家和地方等学会任

职，扩展其科研学术网络。鼓励更多女性科研人才成为全国性学

会、协会、研究会等的会员，积极推荐其在团体中任职或兼职，

并支持她们担任秘书长、理事长等重要职务。提升面向女性科研

人才的科研学术网络规模，加强学术交流。

11．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女科技工作者委员会（挂靠妇工委），

成立女教师联谊会，建设好女医师女教师协会等群众团体，发挥

战略咨询、政策制订、传帮带等方面的作用。推动建立女性科研

人才交流合作工作机制。

12．完善女性科研人才评价激励机制，培养高层次女性科研

人才。在两院院士、国家、省部级人才计划的推荐申报中，积极

推荐女性科研人才，支撑她们更好更快发展。

13．支持孕哺期女性科研人才科研工作。在考核评价、岗位

聘用等方面，可相应延长哺乳期女性教师的期限要求、延长评聘

考核期限。对于校内科研项目，如项目执行期内项目负责人怀孕

生产，可申请适当延长项目执行期。因生育或处于孕哺期延期结

题项目，不列入终止项目名单，不影响下一年度项目申报。大力

支持女性科研人才生育后重返科研工作，建议各个院系探索制定

女性科研回归的个性化支持方案。学校积极推进托育机构建设，

切实解决后顾之忧,释放科研生产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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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．大力支持女性科研人才创新创业。鼓励支持女性科研人

才参加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，支持女性科研人才参与乡村

振兴和地方建设，大力支持女性科研人才创新创业。鼓励女性科

研人才参与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，工作成效作为年终评先树优、

职务晋升和专业技术职称评聘的重要参考依据。支持女性科研人

才到县（区）挂任科技副县（区）长或到企业挂任科技副总，推

进科教产深度融合。

15．加强女性后备科研人才培养。大力宣传女科学家典型事

迹和科技女性卓越贡献，发挥榜样引领作用。探索学校设置优秀

女大学生、女研究生奖学金，鼓励更多的女大学生和女研究生参

与科研学术活动，加强职业发展规划辅导，建立成长支持系统，

培养一批创新型科研未来人才。

16．加强女性科研人才基础工作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。建立

校内女性科研人才数据库，动态掌握女性科研人才发展状况，为

女性科研人才工作政策的制定和进一步完善提供数据支撑和决

策参考。

本措施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上海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3月 2 日印发主动公开


